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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意外 家属维权遭

遇难题

案件发生在 2023 年 8 月 31

日。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一家美

食广场要拆除撤离。 电工朱某正在

梯子上切割电缆， 突然大叫一声，

失去知觉， 身体倒挂垂落。 在场的

工友们马上拨打了 120 将他送医，

但最终他还是因抢救无效死亡。 事

故发生后， 法医经过尸检， 出具鉴

定意见是“死因不明”。

朱某的儿子小朱找到检察官，

说起父亲的意外离世忍不住流泪。

小朱表示， 他的母亲因为悲伤过度

已抑郁成疾， 家中还有两个幼小的

孩子， 全靠小朱一个人没日没夜地

送外卖支撑着一大家子。 由于司法

鉴定结论是“死因不明”，维权也陷

入了困境。雪上加霜的是，美食广场

已经人去楼空， 公司的股东们也都

拒绝出面协商，更不愿谈赔偿。小朱

一家感到愈发地绝望。

在小朱一家明确表达申请检察

机关支持起诉意愿的情况下， 检察

官启动了支持起诉程序。 考虑到小

朱一家的困难情况， 虹口区检察院

控申部门向他们发放了司法救助

金，帮助他们先解决生活急需。

但是这起案件确实是个难题，

司法鉴定书认为朱某死因不明， 这

给案件起诉带来很大困难。 检察官

先是走访了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进一步向朱某尸体鉴定的主检法医

师了解情况。 据其介绍， 该案中司

法鉴定虽未判定朱某死亡原因， 却

排除了疾病、 外伤等致死原因。 当

时认定死因不明， 是因为在死者身

上没有发现明显的电流斑。

查明真相 漫漫维权尘

埃落定

然而， 家属始终坚信朱某是触

电身亡， 那么根据现有证据是否能

够排除电击死亡呢？ 检察官翻遍了

关于电击死亡的法医学教材， 走访

了权威的法医学专家， 询问了当时

在场的工友， 还去事故现场实地调

查， 询问了物业等相关人员。 抽丝

剥茧后终于发现了突破口。 检察官

研究发现， 如果存在死者体表特别

潮湿或者带有导电液体这些特殊情

况， 那么死者触电后， 便不会形成

典型的电流斑， 这时就需要结合现

场漏电风险相关情况进行综合分

析， 是否存在电击死的可能。 那么

本案是不是这种特殊情况呢？

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 该案中

的死亡事故发生在 8 月底， 气温

高， 而且作业现场密闭狭窄， 据当

时在场人员陈述， 死者死亡时全身

衣服湿透。 检察官又调取了现场的

勘验报告， 报告显示现场并未按照

规定完全断电， 存在极大的漏电风

险， 且死者朱某当时也并未穿戴防

护设备。

“这不就是教科书上说的无法

形成电流斑的特殊情形吗？” 于是，

检察官带着所有的证据再一次找到

了主检法医师。 主检法医师表示，

根据这些证据确实不能排除死者系

电击死。 据此， 检察官进行了更为

全面的调查， 发现美食广场的涉事

公司作为用工单位， 没有尽到安全

保障的管理职责， 存在明显过错。

该公司的过错和朱某的死亡结果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 检察官认

为公司应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不过， 美食广场的涉事公司已

经注销了， 即便起诉也没有了被

告。 检察官认为， 这时候注销公司

并不正常。 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

涉事公司的股东作为公司清算组成

员， 明知与朱某家属之间赔偿问题

并未处理完毕， 却在事故发生后不

久便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注

销清算报告》， 承诺公司债务已清

偿完毕， 骗取注销登记， 显然是恶

意注销逃避债务。 最终， 检察官决

定向区法院制发支持起诉意见书，

支持朱某家属起诉， 要求股东承担

赔偿责任。

2024 年 10 月 9 日， 该案开庭

审理， 检察官派员出庭支持起诉，

主检法医师也出庭发表了不能排除

电击死亡的专业意见。 最终， 法院

采纳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意见， 判决

公司股东共同赔偿朱某死亡赔偿金

等损失 120 余万元。

死者家属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

泣不成声， 这场漫漫维权案终于尘

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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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宁玲 记者 徐荔

“高回报”的直播宣讲，

“看似正规” 的交易平台，让

不少人以为握住了数字时代

的“财富密码”，纷纷投身虚

拟货币交易。 然而，当平台突

然“暴雷”，一夜之间“造富

梦”碎，那些想要追回交易款

的投资者， 他们的诉讼请求

能得到法院支持吗？

近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投资虚拟货币

引发的不当得利纠纷案。

2019 年 11 月， 吴女士接到推

销电话， 邀请她参加直播讲股票活

动。 吴女士在直播间投资理财主播

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虚拟货币交易

软件。该交易软件的操作步骤为：卖

家登录平台将比特币兑换为相应数

量的 USDT， 并通过平台交易区挂

单售卖，买家发起购买 USDT 的订

单后，平台随机匹配交易双方后，锁

定卖家对应数量的 USDT， 并通知

买家向卖家预留的收款账户支付应

付金额，买家付款成功后，平台将锁

定相应数量的 USDT 划入买家的

账户中。

通过该交易平台， 吴女士先后

投入 105 万元， 与八名卖家达成交

易， 其中与何先生的交易金额为 8

万元。后来，吴女士发现该款交易软

件无法登录， 账户内价值 105 万元

的虚拟货币无法提现。 2024 年，吴

女士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的同时，

以不当得利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 要求何先生返还交易金额 8 万

元。

何先生辩称， 他是某数字交易

所会员，挂单售卖数字货币 USDT，

未注册过吴女士所称平台的账户，

且钱款到账后双方已完成了交易，

不存在不当得利情形。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案涉

的 USDT 是一种虚拟货币，虚拟货

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

位， 虚拟货币的相关业务活动属于

非法金融活动。

吴女士从事的投资交易属于虚

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 交易虚拟货

币的行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监管秩

序，违反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的民

事法律行为， 由此引发的损失应由

其自行承担。

因此， 法院驳回了原告吴女士

的全部诉请。

吴女士对该判决不服， 提出上

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近年来， 一些人被虚拟货币交

易炒作的“高回报率”吸引，投身其

中。 然而，虚拟货币并非法定货币，

其交易活动潜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和经济损失风险。

● 虚拟货币交易属于非法金

融活动

《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

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规定，虚拟货币相关业务

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开展法定货

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 虚拟货币之

间的兑换业务、 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

虚拟货币、 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

中介和定价服务、 代币发行融资以及

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

业务活动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擅

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期货业务、

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 一律严格

禁止，坚决依法取缔。对于开展相关非

法金融活动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本案中，某平台提供的 USDT

交易服务，即属于《通知》中所称的“开

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该

平台的交易活动涉嫌非法金融活动，

依法应予取缔。

● 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

虚拟货币市场的波动性极大，价

格暴涨暴跌， 投资者稍有不慎就可能

面临巨额亏损。此外，虚拟货币市场还

容易成为非法集资、洗钱、诈骗等犯罪

活动的温床。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无

论是通过个人之间委托购买虚拟货

币，还是通过所谓的“交易平台”进行

交易，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均属无效，由

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如果涉

嫌利用虚拟货币破坏金融秩序、 危害

金融安全的可能构成犯罪。

● 公民应树立正确的投资观

虚拟货币并非法定货币， 其本质

上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 不具备真

实的价值支撑， 价格波动剧烈， 容易

被投机者操控， 投资风险极高； 另一

方面， 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法律保护，

一旦“踩雷”， 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追

讨。 广大投资者应警惕“高回报率”

陷阱， 树立正确投资观， 选择银行理

财、 基金、 股票等合法合规的渠道投

资， 才是守护“钱袋子” 的根本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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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璐 记者 徐荔

电工在工作时发生意外去世， “死因不明” 的鉴定结

论让死者家属的维权陷入困境， 相关公司甚至已经注销了

……2024年，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支持起诉案。 检察机关通过行使调查核

实权， 用法律事实最大限度地还原客观真实， 保障了特定

群体的合法权益。


